关于做好第三次山东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奖
表彰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鲁人社字〔2012〕495号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直各部门（单位），中央驻鲁单位：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宣传表彰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突出业绩的留学回国人员，吸引和激励广大留学人员来鲁创业，为我省经济社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经省政府批准，定于今年组织开展第三次山东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奖评选表彰活动。现将表彰人选推荐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山东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奖评选表彰，坚持有利于推动我省吸引海外留学人员来鲁创新创业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利于建设人才强省，有利于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山东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奖评选表彰，以科学人才观为指导，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二、表彰人选条件

（一）山东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奖，主要表彰有在国(境)外留学经历、回国后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主要是指：

1、持有专利、科研成果、专有技术等来我省领、创办企业，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留学回国人员；

2、通过个人专利、独有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在推动当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留学回国人员；

3、取得重大科研成果或其学术、技术水平在国内先进或省内领先的留学回国人员；

4、作为国家或省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主要工作人员，发挥重要骨干作用的留学回国人员；

5、长期在我省教育、科技、工业、农业、文化、医疗卫生及服务业等领域一线工作，有突出创新成果或取得突出业绩得到行业公认的留学回国人员。

（二）各市、省直各部门(单位)和中央驻鲁单位推荐参加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奖评选表彰的人员，一般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在国(境)外留学或进修时间一年以上(含一年)，年龄一般不超过50岁；

2、一般应具有硕士(含)以上学位。本科毕业(学士学位)人员特别优秀的，也可作为推荐人选；

3、长期固定在我省各类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不包括外商独资企业工作人员，不包括回国兼职工作人员)；

4、具有良好的思想品格、职业道德和科学精神；

5、具有中国国籍，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

6、无违法犯罪记录。

同时，根据有关规定，副厅级(含)以上领导干部不列入推荐表彰范围；已经获评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山东省优秀创新团队奖的留学回国人员，不再列入推荐表彰范围。

三、推荐表彰人选的有关要求

参加山东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奖评选表彰人员的推荐工作，以设区市、省直部门(单位)为单位，按照所辖区域范围和隶属关系自下而上进行。其中，各市的推荐人选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统一审核汇总后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直部门(单位)和中央驻鲁单位的推荐人选直接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推荐人选的数量，每个市不超过3位，省直部门(单位)、中央驻鲁单位每单位不超过1位。

各市、省直各部门(单位)、中央驻鲁单位确定的推荐人选，由其所在单位为其填写《山东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奖表彰人选推荐书》(附件1)，并提供相应补充材料(附件2)，分别经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直主管部门(单位)、中央驻鲁省主管单位审核盖章后，于2012年8月30日前将推荐人选相关材料连同推荐公函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与人员调配处。

联 系 人：蒋裕斌  侯雪

联系电话：0531-86062146   86921372

四、表彰人选产生办法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汇总各市、省直各部门(单位)、中央驻鲁单位推荐人选的评选材料后，按照以下程序评审产生拟表彰人选：

（一）评审

对各市、省直各有关部门、中央驻鲁单位推荐的人选，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专业评审和综合评审，确定拟表彰的20名人选。

（二）审核

对评审确定的拟表彰人选，由其所在单位为其填写《山东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奖审批表》，征求各有关部门意见后，按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审核盖章，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审核(审核和征求意见的有关要求另行通知)。

（三）公示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拟表彰人选名单在省内有关媒体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对审核公示中反映拟表彰人选的有关问题，由其主管部门或所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进行调查处理，并视情况研究提出保留或取消其受表彰资格的意见，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对因取消资格而产生的表彰人员空缺，按照综合评审排名次序依次递补。

（四）审批

公示无异议的拟表彰人选，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报省政府审批。

五、奖励办法

省政府将对获得“山东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奖”的留学回国人员进行通报表彰，颁发“山东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奖”奖牌。

六、表彰大会安排

表彰大会拟于今年11月上旬第七届“海洽会”期间召开，请有关方面领导出席表彰大会并为获奖人员授奖。

山东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奖的评选表彰，是我省实施人才强省战略、推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深入开展的重要举措，各市、省直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充分认识这项活动的重要意义，按照通知要求，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推荐工作顺利圆满完成。同时，要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认真总结吸引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工作经验，不断完善有关政策措施，为海外留学人员来鲁创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附件：1.山东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奖表彰人选推荐表
2.山东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奖推荐人选补充材料说明
二○一二年八月三日
